
中共雁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我办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1）向市委巡察办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传达贯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和部署；（2）统筹、协调、指导区委巡察组开展工作；（3）承担区委巡察政策研究、制度建设、服务保障等工作；（4）对区委、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及巡察移交事项进行督办；（5）配合有关部门对区委巡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监督和管理；（6）配合协助省委和市委巡视巡察组在我区开展的巡视巡察工作，做好组织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7）对巡察成果运用履行组织协调、服务指导、督办检查等职责；（8）在巡察中发现的区委管理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后备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每半年报市委巡察办备案；（9）健全完善与其他执纪执法监督机关的信息沟通机制；（10）办理市委巡察办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11）负责承担区委巡察工作任务，向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
2、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雁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设机构办公室、巡察指导室、巡察督导室。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2024年部门预算情况
我办2024年度收入预算142.7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3.44万元，项目支出59.32万元。
（二）2024年部门决算情况
2024年收入决算数142.7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3.71万元，其他收入69万元。本年度收入决算数较上年收入决算数比上年减少118.95万元，减少51.55%。
2024年支出决算数142.7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0万元，公用经费83.44万元，项目经费59.27。本年度支出决算数较上年支出决算数减少75.67万元，减少34.65%。
（三）2024年支出分类情况
1.基本支出
[bookmark: _GoBack]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办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工会经费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83.4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0万元，占比0%，日常公用经费83.44万元，占比100%。
2.“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以来，我办严格按照区委巡察工作部署，突出政治巡察定位，以“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为主要任务，稳步推进巡察工作。
（一）稳步推进巡察工作。我区于2024年4月下旬和8月下旬分别启动五届区委第六轮、第七轮常规巡察，共对29个单位进行政治体检。其中第六轮常规巡察继续深化“巡审联动”，第七轮巡察首次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巡察范围，强化了巡察与司法的联动配合。
（二）深入推进同类同改、“未巡先改”工作。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进行安排部署，将提示函复印后发各镇、街道，要求镇（街道）党（工）委对照共性问题清单，认真开展同类同改、未巡先改工作，并统筹抓好辖区各村（社区）的整改工作。
（三）扎实开展“强化巡察整改工作流程指引”试点工作。对照《衡阳市开展“强化巡察整改工作流程指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我区对参与的3个试点课题积极探索。目前已形成《雁峰区纪委监委机关巡视巡察整改监督工作实施办法》《中共雁峰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听取整改情况汇报制度》《雁峰区巡察整改情况定期报告制度》三个制度，有力推动了全区巡察整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压实了巡察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四、存在的不足
运用绩效指标评价体系还不够深入，全面绩效责任约束作用有待加强。
